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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8_B5_84_E

9_98_B32010_c57_646018.htm 关于做好2010年度全国一、二级

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根据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2010年度

全国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人社办发[2010]72号）规定，为做好资阳市2010年度一

、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

下： 一、考试时间和科目 2010年度全国一级、二级注册建筑

师资格考试时间统一定于2010年5月8－11日举行，具体考试

日程和科目详见附件1. 根据原人事部办公厅、原建设部办公

厅《关于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成绩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人厅发[2008]31号）规定，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成绩的

有效期限由原5年调整为8年。2004至2007年各年度各科目考试

成绩的有效期限分别延长到8个考试年度。二级注册建筑师资

格考试成绩的有效期限由原2年调整为4年。2007年度各科目

考试成绩的有效期限延长到4个考试年度。 自2008年起，符合

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的人员，在连续的8个考试

年度内，参加本级别资格全部科目考试并合格，方可获得一

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证书；符合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报名

条件的人员，在连续的4个考试年度内，参加本级别资格全部

科目考试并合格，方可获得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证书。 经全

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批准，自2008年起“建筑技术设计

”（作图题）科目的考试时间由原5小时改为6小时。 根据全

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关于部分省市一级注册建筑师资



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注建[2008]6号）的规定，我省已

报考2008年5月12日下午“建筑方案设计”科目和5月13日“建

筑物理与建筑设备”、“建筑技术设计”两个科目的人员，

均可免费参加2009年度相应科目的考试。在2011年至2015年间

，免费参加相应科目考试未合格的人员，其他科目成绩均合

格并在8年有效期内，可在下一年度继续参加一次相应科目的

考试，其成绩纳入原8年有效期。有关资格证书的取得日期，

仍按原规定为最后一个科目成绩合格的日期。 二、报考条件 

（一）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 1.除续考人员外，

不再办理新的部分科目考试； 2.新参加考试的人员按照

“2010年度全国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专业、学历及工作

时间要求”（附件2）执行； 3.不具备规定学历新参加考试的

人员应从事工程设计工作满15年，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

）在注册建筑师执业制度实施之前，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

负责人完成民用建筑设计三级及以上项目四项全过程设计，

其中二级以上项目不少于一项。 （2）在注册建筑师执业制

度实施之前，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其它类型建

筑设计中型及以上项目四项全过程设计，其中大型项目或特

种建筑项目不少于一项。 4.首次报考一级注册建筑师，其申

请报考人员应完成不少于700个单元的职业实践训练。报考人

员应向考试资格审查部门提供本人的《一级注册建筑师职业

实践登记手册》，以供审查。 5．根据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

委员会注建[2007]2号文件规定，台湾地区居民参加全国一级

注册建筑师考试的报考条件为： （1）获得教育部承认的高

等学校五年制建筑学学士学位或五年制建筑学学历及以上学

历、学位。 （2）从事建筑设计工作最少时间为：五年制建



筑学本科毕业需5年；五年制建筑学学士需3年；建筑学硕士

及以上需2年。 （3）职业实践要求：满足《一级注册建筑师

职业实践登记手册》的有关要求，《一级注册建筑师职业实

践登记手册》的使用说明见川人办发[2007]40号文附件6. （二

）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 1.专业、学历及工作时

间按照“2010年度全国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专业、学历

及工作时间要求”（附件3）执行； 2.具有助理建筑师、助理

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3年

（含3年）以上人员； 3.不具备规定学历新参加考试的人员应

从事工程设计工作满13年且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在注

册建筑师执业制度实施之前，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

完成民用建筑设计四级及以上项目四项全过程设计，其中三

级以上项目不少于一项。 （2）在注册建筑师执业制度实施

之前，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其它类型建筑设计

小型及以上项目四项全过程设计，其中中型项目不少于一项

。 4．根据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注建[2007]2号文件规

定，台湾地区居民参加全国二级注册建筑师考试的报考条件

为： （1）获得教育部承认的高等学校建筑学专科毕业及以

上学历或学位。 （2）从事建筑设计工作最少时间为：建筑

学专科毕业需3年；建筑学本科及以上学位或学历需2年。 以

上各报考条件中，涉及“民用建筑设计”、“其它类型建筑

设计”等级的划分，参见国家物价局、建设部《关于发布工

程勘察和工程设计收费标准的通知》（[1992]价费字375号）

及《工程设计收费标准（1992年修订本）》中的工程等级划

分部分。 按照原人事部国人部发[2005]9号和原人事部、原建

设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人部发[2006]131号文件规定



，符合上述报考条件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居民，均可报

名参加一级注册建筑师和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各地在

受理港、澳、台居民报名时，须认真填写国籍地区代码，以

便于最终统计港、澳、台居民的参考情况。 三、报名时间及

程序 （一）全省报名时间统一定于2010年2月25日至3月25日

，网上相片质量审查时间定于2010年2月26日至3月26日，资格

审查和缴费时间定于2010年2月27日至3月27日。 （二）报名

程序 2010年度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全部实行网上报

名，现场资格审查和现场确认报名手续的方式。报考者须在

规定时间内先登录四川人事考试网（www.scpta.gov.cn）进行

网络注册，并认真阅读有关文件，了解有关政策规定和注意

事项等内容，再根据本人的实际情况进行报名。 1.签订《四

川人事考试考生诚信承诺书》。报考者在填报基本信息前须

签订考生诚信承诺书，承诺自己所填报的所有信息真实可靠

，准确无误，并自觉遵守人事考试的有关规定。报考者如隐

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报考者

本人承担。 2.选择是否免试部分科目。报考者如果符合文件

有关条件需免试部分科目的，请选择“免试部分科目”进行

报名。 3.确认档案号。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实行滚

动管理模式，档案号是成绩滚动管理的依据，非2010年新参

考人员，务必在填报基本信息前应输入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

号查询并确认自己的档案号。如果在网上查询不到自己的档

案号，请及时到市人事局考试中心核查。 4.填报信息。报考

者按网络提示要求，如实、准确填写《2010年度一、二级注

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报名基本信息表》的各项内容。 5.上传相

片。报考者按网络提示上传相片，相片为报考者近期的免冠



照片，文件为JPG格式，大小应在16K至30K之间。市人事局

考试中心根据报考者所传相片的质量在网上进行审核，并在

报考者上传相片后的2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查意见。对相片质量

审查不合格的，将说明理由并要求重新上传。 （三）资格审

查 1．考生报名资格审查，仍按属地进行。首次报考人员在

网上所填报的基本信息确认无误且相片质量审查合格后，再

于2010年2月27日至3月27日上网自行打印本人所填报的《2010

年度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报名表》（以下简称《报

名表》），经所在单位审核、签字和加盖公章后报当地建设

主管部门进行资格审查。经资格审查合格者，由主管部门签

字和加盖公章并持学历证明、学位证书和相关工作年限证明

及所在单位出具的无违反职业道德的证明材料（首次报考一

级注册建筑师，还须提供《一级注册建筑师职业实践登记手

册》），身份证原件及相关复印件一份到市政府政务服务中

心二楼人事局窗口（电话：26110205；联系人：傅老师）办

理考试报名确认手续。台湾居民在报名时，应提交《台湾居

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所在建设工程设计单位出具的职业年

限证明、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建筑学专业学历或学位

。中央及省直在资单位和市级相关部门的报考人员，经所在

单位审核、签字和盖章后携带上述材料市规划和建设局四楼

人教科进行资格审查，合格后再到市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人事局窗口办理考试报名确认手续。 2．各环节资格审查都

要落实责任制，资格审查人员要在《报名表》、《申报表》

上签署审核意见、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谁签字谁负责。要

严格按照报考条件，对报考人员提供的材料进行认真复核，

重点核查各类证书及相关证明文件的原件。市人事局考试中



心将按照管理权限，对本地区资格报考人员的情况进行抽查

，对不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要立即取消考试资格。凡违反

人事考试有关规定，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考试资格或协助他人

取得考试资格的人员，一律按《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

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原人事部令第3号）进行严肃处理。 

续考者不再进行考试资格审查，考生持自行打印的《报名表

》在规定时间内网上缴费或到政务服务中心人事局窗口缴费

。未在规定时间内缴费的报考者，视为自动放弃。 注册建筑

师作图题科目考试时，为便于考生在考试前做好图板、绘图

笔及其他绘图仪器等的准备工作，将于考试前30分钟组织参

加作图题科目考试的考生进入考场，开考前将留出必要的时

间提醒考生认真阅读该作图题考试科目的“考试须知”。为

帮助考生做好考试准备工作，报名时请考生仔细阅读“2010

年度全国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考生注意事项”（附

件4） 非首次报考一级注册建筑师的人员可通过所在单位和

市、州建设局（委），到省建设厅建设执业资格注册中心领

取《一级注册建筑师职业实践登记手册》，并按全国注册建

筑师管理委员会注建[1999]21号文规定如实补填。待全部科目

考试合格后第一次注册前，送省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审查

，达到规定的职业实践时间标准，方能进行注册。 四、其他

相关事项 （一）根据《关于全国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

设计前期与场地设计〉成绩管理的通知》（注建[2004]5号）

，自2007年起，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全部科目考试中，

只能报考第一科全考，其专业代码为“01”。取消了02专业

（报考第一科上半部分）和03专业（报考第一科下半部分） 

（二）考场全省统一设置在成都，准考证由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考试中心统一编排，考生可于考前一周登录四川人

事考试网（www.scpta.gov.cn）打印本人准考证，并认真核查

准考证上各项内容，仔细阅读考场规则，按要求准备考试用

品。极少数考生因特殊情况不能进行网上报名的，市人事局

考试中心可为考生提供必要的设备和场地，同时做好技术咨

询和服务工作，必要时可代报考者在网上填报基本信息和打

印《报名表》、准考证等。考试时考生凭身份证原件（不含

过期身份证和身份证复印件）和准考证进入考场，两证不全

者不得参加考试。考生可携带钢笔、圆珠笔、2B铅笔、三角

板、丁字尺、订书器、比例尺、建筑模板、绘图笔（墨线制

图）、橡皮和无噪音、无编程功能的小型计算器（报考“建

筑结构”科目的考生必须带计算器）手机一律不得带入考座

，违者按违纪处理。 考试时，考生填涂答题卡必须使用2B铅

笔。在作图题科目考试时，会给每位考生提供摆放2号图板、

放置2号图纸和绘图仪器、工具的考场环境。作图题草稿纸

为A2草图纸，按每科目每位考生4张准备，根据考试实际需要

下发，考后收回。 （三）2010年度全国一、二级注册建筑师

资格考试使用的规范、标准及部门规章见《关于调整注册建

筑师考试书目内容的通知》（注建[2004]6号） 考试教材（参

考资料）的征订和发行及考前培训工作均由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建设执业资格注册中心负责，具体安排另文通知。配合

考试大纲的各类复习资料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设执业资

格注册中心以及各考前辅导班均有售。 （四）考试收费标准

根据国家计委计办价格[2000]299号和四川省物价局川价

费[2003]237号文件规定，报考全国一级注册建筑师收费，每

人每科报名费10.00元，考务费：客观题92.00元、制图每



科184.00元（详见附件5）；报考全国二级注册建筑师收费，

每人每科报名费10.00元，考务费：客观题68.00元、制图每

科136.00元（详见附件5）考生资格复审通过后，须在规定时

间内缴费。未在规定时间内缴费的报考者，视为自动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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